
文教行政财务管理和经费使用效益考核办法

（1998 年 12 月 1 日  财公字234 号发布）

为了进一步深化支出改革，加强支出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保证国家政权建设和促进事业发展，

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第 8 号令）和

《行政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第 9号令），制订本办

法。

一、考核目的

建立效益考核指标体系、开展效益考核工作的目

的，是对单位财务报表、统计数据和其他相关资料进

行比较、分析和研究，正确衡量和评价单位财务收支

状况和财务管理水平，从而促进支出改革.强化支出

管理，优化支出结构，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

二、考核原则

（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文教

行政财务工作的重点是积极筹措、合理分配、有效使

用各项资金，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努力提高经济

效益，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二）重点考核和一般考核相结合的原则。在对

文教行政财务管理和经费使用效益进行全面考核的基

础上，对与文教行政财务管理工作有密切联系的相关

指标进行重点考核。
（三）真实、准确、及时性原则。效益考核结果

是国家制定社会发展计划和有关方针、政策、法规以

及单位进行经济活动决策的重要依据，要全面、真实

地反映财务管理和经费使用效益的实际情况。

三、考核对象

财政部门、财务主管部门、基层预算单位。

四、考核级次

（一）财政部门对本部门和下级财政部门的考核；
（二）财政部门对财务主管部门、基层预算单位

的考核；

（三）财务主管部门对基层预算单位的考核；
（四）基层预算单位对自身的考核。

五、考核指标体系

文教行政财务管理和经费使用效益考核指标体

系，按其适用范围分为综合考核指标、单项考核指标

两大类，其中：单项考核指标又分为经济效益指标和

社会效益指标。
（一）综合考核指标（12 项）：是反映经济发展、

财力状况、支出水平和各主要费类之间相互联系的考

核指标。
（二）单项考核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24 项）：是直接反映经费的筹

集、分配、使用和效益的财务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23 项）：是反映与经费使用有密

切联系的、体现事业发展成效和工作质量的指标。
各类考核指标的内容、计算公式、适用科目见附

表。

六、考核方法

各级财政部门、财务主管部门和基层预算单位在

考核工作中，应实行综合考核与单项考核、重点考核

与一般考核相结合。采用百分制量化考核办法，其考

核指标可采用因素分析法、差额分析法、结构分析法

等方式予以科学、合理、客观的分析计算。

七、考核管理工作

考核管理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层层

落实，专人负责”。文教行政财务管理和经费使用效

益考核办法及指标考核体系由财政部统一制定，省级

及省以下的文教行政财务管理和经费使用效益考核办

法及考核指标由省级财政部门依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

实际，制定补充规定或实施细则，并负责考核工作的

组织实施，加强考核工作的指导和管理，使考核工作

逐步做到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考核工作要定期进行，每年一次。考核工作以自

我考核为主，同时按照考核级次划分，加强对下级的

考核。对考核结果要认真分析，总结经验，发现问

题，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并形成专题考核报告，按

考核级次逐级上报。

八、本办法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文教行政财务管理和经费使用效益考核办法
（试行）》（财政部财文字〔1995〕530 号）同

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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